
对不同客户也有不同的定价，评估人员要全面掌握被

评电站设备现行价格来估算重置全价是很困难的。但

是，在“包二”实践中，我们仍坚持统一的评估标准和方

法，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评估纠纷，确保评估的公平性。

具体做法是：1.对锅炉、汽轮机、发电机、主变压器等主

要设备，参照国家指导价或行业价，按重置核算法估算

重置值；2.对一般辅机设备，选定若干个已有行业价或

市场调节价的有代表性的为参照物，按物价指数分析

法或类比分析法估算其重置值；3.进口设备则以具有

相同功能的国产设备现时价，作为更新重置值。

上述估算中所用价格均以评估基准日为界限，且

同一类设备不得采用两种不同的价格。

四、简化重置全价的估算

要求得整体资产的重置全价，一般均从单项资产

（一台设备、一座建筑物）着手。通过“包二”的实践，我

们初步认为，对电力行业应以估算部分资产（一个系

统）入手为宜。具体应做到：

1.在电力建设预、概、决算中的安装工程费主要包

括人工费及装置性材料费（中低压阀门、管件、保温材

料等），都是按机组分系统列出的，因此在确定设备帐

面原值和重置全价时都会遇到安装工程费如何合理分

摊的问题。我们建议，在按单件设备列出原购置费和现

行价后，应按机组及其系统分别计算设备原购置费总

价和现购置费总价，然后再对应机组及其系统分别计

入安装工程费的原值和现值，组成按机组分系统的设

备帐面原值和重置全价。

2.在电力建设预、概、决算中应计入固定资产的其

他费用部分，如土地征用费、建设单位管理费、联合试

运转费、勘察设计费及短期贷款、合理建设期投资利息

等，按规定必须设法计入设备或建筑的直接成本内。在

“包二”实践中，除土地征用费单列外，是按设备重置全

价与建筑工程重置全价的比例分摊的。

五、评估结果的验证

多年来的电力建设，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工程造

价及其构成的统计资料，从中可以得出不少有参考价

值的统计规律和数据，如：构成工程总投资的设备购置

费、安装工程费、建筑工程费与其他费用的相互配比关

系，主、辅机设备购置费的配比关系，不同容量的机组

单位千瓦造价配比关系，同一机组内不同系统的设备

购置费、安装费与建筑费间的配比关系，新建与扩建工

程投资的配比关系等。虽然这些配比关系由于历史原

因，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些差异，但总的来讲，在对

某些特殊情况作若干修正后，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包

二”实践证明，利用这些已有的配比关系，对评估结果

进行验证并作相应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有

效的。

六、搞好资产评估的组织保证

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具有评估资格的评估机

构，在承担电力等行业资产评估任务时，为确保像电力

等行业特点很强的资产评估工作质量，可以聘请行业

专家参加。鉴于电力企业推行股份制在目前尚属试点

阶段，因而资产评估对电力行业来说还是件新鲜事情，

很易混同为目前国内许多电厂正在开展的清产核资。

“包二”实践证明，申办单位必须摒弃仅由财会人员按

清产核资办法登记造册申报评估的模式，组织好领导、

生产技术人员与财会人员三结合的工作班子、按电力

行业的特点，完成资产评估的申报基础资料和配合设

备清查核实、技术评价等工作，这是保证资产评估高效

率、高质量的必要条件。

财会之窗

国家计委完成“全面节约”研究

10 月 24 日的《经济参考报》报道，国家计委主持进

行的《中国全面节约战略、规划和对策研究》，通过了成

果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这项“全面节约研究，在有关

节约问题的认识上是一个飞跃，理论上是一个突破，有

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全面节约战略、规模和对策研究》以生产力

六大要素即物力、运力、财力、自然力、人力和时力的节

约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投入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科学地提出“六全”（全要素、全满足、全时

期、全方位、全过程、全人员）节约战略，提出了“在满足

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以尽可能少的综合投入

量去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的全面节约总

目标及其 A BC 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

（颂 军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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